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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岛保护规划实施效果评价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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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２０１０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实施后，海岛保护规划编制取得显著进展，海岛保护规

划进入实施评价阶段。文章以海岛保护规划实施结果为评价对象，从规划目标实现情况出发，提

出海岛保护规划实施后评价指标体系，给出海岛保护规划实施后评价指标体系设置原则、评价方

法和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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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岛保护规划是根据海岛的区位、自然资源与

环境、保护和开发利用现状，并着重考虑社会需求，

对海岛的保护与开发利用提出阶段性的保护目标

与利用方向，是为海岛管理提供科学依据的基础性

工作。海岛保护规划实施后评价是在规划实施一

个阶段或规划期结束后对规划实施效果的总结和

分析，包括对规划的目标、规划的效益以及规划的

影响所进行的分析。

２０１０年３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

法》实施后，建立了以全国海岛保护规划、省级海岛

保护规划、县市可开发利用无居民海岛保护和利用

规划（单岛规划）３个层次构成的海岛规划体系。国

家海洋局和沿海各地也组织编写了各级海岛保护

规划，目前除海南省外均已颁布实施，海岛保护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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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编制工作取得显著进展，有必要对规划实施的效

果等进行阶段性的评价，以检验规划编制的科学性

和有效性。目前我国有关海岛保护规划实施后评

价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对规划实施的评价仅见

于土地规划、城市规划、海洋功能区划等其他规划

和区划中。本研究主要探讨“海岛保护规划实施后

评价体系”的构建，试图建立一套适合海岛保护规

划实施后评价的指标体系，对海岛保护规划执行的

效果进行分析、比较与综合判断。

１　评价体系构建的基本思路

考虑到海岛保护规划实施目前尚处于初级阶

段，在评价体系的构建中所提出的指标均容易量

化。以海岛保护规划总体目标的实施情况作为主

线，结合社会、生态、经济及其他公众因素来共同构

建海岛保护规划实施后评价体系（图１）。

图１　海岛保护规划实施后评价体系构建思路

２　评价体系构建原则
［１］

（１）全面性原则。由于海岛的特殊性，规划评

价指标选择涉及的范围要广泛，全面反映出海岛保

护规划的自身内容和主要特点，避免遗漏。因此，

在选取指标时要考虑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等方

面，构建出科学、完整的评价系统。

（２）层次性原则。海岛是一个具有层次结构的

复杂系统，构建评价系统时应将这个比较大的系统

解析为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子系统，再将子系统分

解为各个小系统，采用树状结构，最后选取可测量、

可比较、可获得的指标给予直接度量。一般的指标

体系可以分为３～５个等级，且等级越往上、指标越

综合，等级越往下、指标越具体。

（３）可操作性原则。由于海岛保护规划处于起

步阶段，指标的设计必须考虑可操作性，所有的指

标数据都能够通过第一手调查资料得到结果，或者

将调查资料进行简单处理后也能得到结果。因此，

指标的选择要易于从各个部门获取数据。

３　评价体系构建的内容
［２－３］

海岛保护规划实施后评价体系的核心内容是

构建出综合反映规划实施情况的指标综合体。这

些指标是通过大量文献阅读，在总结已有关于规划

评价的相关研究与实践进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涉及自然、经济和社会等各个方面，各因素的影响

程度各不相同。指标体系建立后，再建立海岛保护

规划实施后评价等级标准，通过层次分析法结合专

家咨询法给指标因子赋予权重系统，并采用多因素

综合评价法获取海岛保护规划实施后评价结果。

３１　指标体系的设计

海岛保护规划实施后评价体系的评价对象是

规划实施结果，指标体系是综合反映规划实施效果

的指标集合体。根据评价体系构建的基本思路和

原则，对规划实施结果进行综合评价，对影响评价

因子进行归纳分类，得出指标体系包含两类：一类

是执行指标，主要是规划目标的落实完成情况、重

点工程实施情况和规划实施管理能力建设情况；另

一类是效益／影响指标，主要是规划实施后所产生

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同时也包括社会公众对

规划的认知度以及对规划实施管理的满意度。

两类指标总体上包括５个方面：①规划目标实

现情况；②重点工程实施情况；③规划实施管理能

力建设情况；④规划实施效益评价；⑤规划认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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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评价。根据这５个方面向下展开为１１个二级指

标，依次再分别向下展开成可进行定量或定性分析

的具体指标层，初步建立起海岛保护规划评价指标

体系，并将指标体系设计为问卷发放至海岛保护行

业专家，由专家依据指标设置的目标和原则进行评

判，筛选出合适的指标体系。结合实地调研并整理

专家意见，得出海岛保护规划评价指标体系，２７个

三级指标（表１）。

表１　海岛保护规划实施后评价各层指标、指标权重及权重值

指标类型
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值

执

行

指

标

规 划 目 标 实 现

情况

（３３％）

重点工程实施情

况（２６％）

规划实施管理能

力建设情况

（２２％）

海 岛 生 态 与 资 源 环 境 保 护

（３３％）

海岛开发利用（２８％）

海岛权益保护（３９％）

工程实施率（１００％）

海岛分类实施管理的有效性

（３２％）

技术保障建设情况（１７％）

法律法规建设情况（１７％）

人才队伍建设情况（１７％）

资金投入保障情况（１７％）

海洋保护区建设情况（２０％） ０．０２２

海岛生态修复情况（２０％） ０．０２２

有居民海岛污水垃圾处理情况（２０％） ０．０２２

新利用无居民海岛污水垃圾规范化处理情况（２０％） ０．０２２

乡镇级以下有居民海岛基础设施建设情况（２０％） ０．０２２

海岛基础数据掌握情况（３４％） ０．０３１

海岛开发利用数量（３３％） ０．０３１

清理非法用岛数量（３３％） ０．０３１

领海基点所在海岛保护范围划定情况（２５％） ０．０３２

领海基点所在海岛立碑情况（２５％） ０．０３２

领海基点海岛修复情况（２５％） ０．０３２

国防用途海岛保护情况（２５％） ０．０３２

规划中制定的各类重点工程完成情况（１００％） ０．２６０

海岛主导功能定位的落实情况（５０％） ０．０３５

与其他规划中的功能定位协调情况（５０％） ０．０３５

执法监督能力建设（３４％） ０．０１３

信息化管理能力建设（３３％） ０．０１３

防灾减灾能力建设（３３％） ０．０１３

政策落实、配套政策出台情况（１００％） ０．０３７

海岛管理队伍人员数量（５０％） ０．０１９

海岛科学研究技术支撑单位数量（５０％） ０．０１９

保障规划实施的资金投入情况（１００％） ０．０３６

效益／

影响

指标

规划实施效益评

价（１２％）

海岛地区经济对区域支持能力

提高（１００％）

海岛地区人均城乡可支配收入提高程度（５０％） ０．０６０

海岛地区ＧＤＰ占省ＧＤＰ比例提高程度（５０％） ０．０６０

规划认知情况评

价（７％）

规划实施后社会认知情况评价

（１００％）

行政主管部门对规划的认知度和实施的满意度（３４％） ０．０２３

用岛单位对规划的认知度和实施的满意度（３３％） ０．０２３

社会公众对规划的认知度和实施的满意度（３３％） ０．０２３

３２　各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海岛保护规划指标权重的确定采用定性与定

量相结合的方法，即采用层次分析法（ＡＨＰ）并结合

专家咨询法（德尔菲法）。通过对海岛保护规划领

域的４０位专家发放问卷调查，将评价体系中的各层

指标要素通过构造判断矩阵进行两两的判断比较

和计算，对回收问卷进行数据分析和处理，得出各

指标要素的权重，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检验ＣＲ值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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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０．１，因此认为判断矩阵的一致性可以接受。在

权重设定时，为提高权重赋值的可把握性并增加其

准确性，把规划实施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评价，其权

重系数之和为１００。在指标体系结构中，三级指标

是最重要、最具有代表性和针对性的具体指标考核

要素，其考核的角度和内容都有其自身的意义，无

法给出各自权重的大小，因此三级指标所占的权重

赋予相等的值［４］（表１）。

３３　指标的等级评定

指标等级的确定采用分级赋分法，本研究在分

级范围和对应分值确定上广泛咨询专家的意见和

建议，并在汲取专家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结合其他

相关研究成果，按指标逐个给出得分标准来标准化

处理各类数据，从而将各指标进行统一量纲化［５］。

３．３．１　海岛生态与资源环境保护指标和分值

分值在８０～１００分：海洋保护区建设较好，建设

率大于８０％；海岛生态修复良好，修复率大于８０％；

有居民海岛污水垃圾处理达标率大于８０％，建立一

套完善的处理机制；新利用无居民海岛污水垃圾规

范化处理达标率大于８０％，建立一套完善的处理机

制；大于８０％的乡镇级以下有居民海岛基础设施得

到建设，海岛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良好改善。

分值在６０～８０分：海洋保护区建设率在６０％～

８０％；海岛生态修复率在６０％～８０％；有居民海岛

污水垃圾处理达标率在６０％～８０％；新利用无居民

海岛污水垃圾规范化处理达标率在６０％～８０％；已

建有基础设施的有居民海岛数量占本省有居民海

岛总数的６０％～８０％。

分值在４０～６０分：海洋保护区建设率在４０％～

６０％；海岛生态修复率在４０％～６０％；有居民海岛

污水垃圾处理达标率在４０％～６０％；新利用无居民

海岛污水垃圾规范化处理达标率在４０％～６０％；已

建有基础设施的有居民海岛数量占本省有居民海

岛总数的４０％～６０％。

分值在２０～４０分：海洋保护区建设率在２０％～

４０％；海岛生态修复率在２０％～４０％；有居民海岛

污水垃圾处理达标率在２０％～４０％；新利用无居民

海岛污水垃圾规范化处理达标率在２０％～４０％；已

建有基础设施的有居民海岛数量占本省有居民海

岛总数的２０％～４０％。

分值在０～２０分：海洋保护区未建设；海岛生态

修复率小于２０％；有居民海岛污水垃圾均未有处

理，随处排放；未按规划进行垃圾处理；已建有基础

设施的有居民海岛数量占本省有居民海岛总数小

于２０％。

３．３．２　海岛开发利用指标和分值

分值在８０～１００分：进行海岛现场调查并建立

海岛数据库，掌握海岛基本情况；海岛开发利用数

量占规划总开发利用数的比例大于８０％；清理非法

用岛数量占全省非法用岛数量８０％以上。

分值在６０～８０分：对８０％左右的海岛进行现

场调查，熟练掌握海岛基本情况；海岛开发利用数

量占规划总开发利用数的比例在６０％～８０％；清理

非法用岛数量占全省非法用岛数量的６０％～８０％。

分值在４０～６０分：进行６０％以下海岛的现场

调查，对海岛基本情况的了解仅限于已有资料记

载；海岛开发利用数量占规划总开发利用数的比例

在４０％～６０％；清理非法用岛数量占全省非法用岛

数量的４０％～６０％。

分值在２０～４０分：未进行海岛调查，对海岛基本

情况的了解仅限于已有资料记载；海岛开发利用数量

占规划总开发利用数的比例在２０％～４０％；清理非

法用岛数量占全省非法用岛数量的２０％～４０％。

分值在０～２０分：未进行海岛调查，不熟悉海岛

状况；海岛开发利用数量占规划总开发利用数少于

２０％；清理非法用岛数量占全省非法用岛数量少

于２０％。

３．３．３　海岛权益保护指标和分值

分值在８０～１００分：大于８０％的领海基点海岛

划定保护范围；领海基点所在海岛立碑率大于

８０％；领海基点海岛修复率大于８０％；国防用途海

岛有效保护率大于８０％。

分值在６０～８０分：６０％～８０％的领海基点海岛

划定保护范围；领海基点所在海岛立碑率在６０％～

８０％；领海基点海岛修复率在６０％～８０％。

分值在４０～６０分：４０％～６０％的领海基点海岛

划定保护范围；领海基点所在海岛立碑率在４０％～

６０％；领海基点海岛修复率在４０％～６０％。



９６　　　 海洋开发与管理 ２０１６年　

分值在２０～４０分：２０％～４０％的领海基点海岛

划定保护范围；领海基点所在海岛立碑率在２０％～

４０％；领海基点海岛修复率在２０％～４０％。

分值在０～２０分：基本上没有划定领海基点保

护范围；小于２０％的领海基点海岛有立碑；领海基

点海岛修复率小于２０％；国防用途海岛未得到保

护，海岛破坏严重。

３．３．４　工程实施率指标和分值

分值在８０～１００分：规划中制定的各类重点工

程实施效果良好，实施率大于８０％。

分值在６０～８０分：规划中制定的各类重点工程

实施率在６０％～８０％。

分值在４０～６０分：规划中制定的各类重点工程

实施率在４０％～６０％。

分值在２０～４０分：规划中制定的各类重点工程

实施率在２０％～４０％。

分值在０～２０分：规划中制定的各类重点工程

实施力度不大，小于２０％。

３．３．５　海岛分类实施管理的有效性指标和分值

分值在８０～１００分：海岛主导功能定位落实情

况良好；与其他规划具有完善的协调机制。

分值在６０～８０分：较大部分海岛开发符合规划

定位主导功能。

分值在４０～６０分：小部分海岛开发符合规划定

位主导功能。

分值在２０～４０分：只有极少量开发与主导功能

相符合。

分值在０～２０分：海岛开发建设未按照规划主

导功能实施，且与其他规划不协调。

３．３．６　技术保障建设情况指标和分值

分值在８０～１００分：具有完善的巡视巡查制度，

配备专业执法队伍；建立完善的海岛数据库和海岛

监视监测系统；防灾减灾、应急系统建设完善，建立

海岛防灾减灾示范区。

分值在６０～８０分：开展防灾减灾基础设施建

设，未建立应急系统。

分值在０～２０分：未加强执法监督能力建设，海

岛巡视巡查系统不完善；未开展任何海岛监视监测

系统建设；未开展任何防灾减灾基础设施建设。

３．３．７　法律法规建设情况指标和分值

分值在８０～１００分：出台相应政策措施，保障规

划实施。分值在０～２０分：未出台相应政策措施。

３．３．８　人才队伍建设情况指标和分值

分值在８０～１００分：成立专门的海岛管理队伍，

增加海岛管理工作人员数量；成立专门的海岛科研

技术支撑单位。分值在０～２０分：未扩充海岛队伍

建设，未成立专门的海岛管理队伍；未有海岛科研

技术支撑单位。

３．３．９　资金投入保障情况指标和分值

分值在８０～１００分：投入极大资金，保障规划正

常实施。分值在６０～８０分：投入较大数量资金。分

值在４０～６０分：投入少量资金。分值在２０～４０分：

只投入极少量资金。分值在０～２０分：没有投入任

何资金。

３．３．１０　海岛地区经济对区域支持能力提高指标

和分值

分值在８０～１００分：海岛地区人均城乡可支配

收入提高程度大于８０％，海岛地区居民生产生活条

件得到质的改善；海岛地区ＧＤＰ占省ＧＤＰ比例提

高程度大于８０％。

分值在６０～８０分：海岛地区人均城乡可支配收

入提高程度在６０％～８０％；海岛地区 ＧＤＰ占省

ＧＤＰ比例提高程度在６０％～８０％。

分值在４０～６０分：海岛地区人均城乡可支配收

入提高程度在４０％～６０％；海岛地区 ＧＤＰ占省

ＧＤＰ比例提高程度在４０％～６０％。

分值在２０～４０分：海岛地区人均城乡可支配收

入提高程度在２０％～４０％；海岛地区 ＧＤＰ占省

ＧＤＰ比例提高程度在２０％～４０％。

分值在０～２０分：海岛地区人均城乡可支配收

入提高程度小于２０％；海岛地区ＧＤＰ占省ＧＤＰ比

例提高程度小于２０％。

３．３．１１　规划实施后社会认知情况评价指标和分值

分值在８０～１００分：行政主管部门对规划的认

知度和实施的满意度大于８０％，规划实施良好；社

会公众对规划的认知度和实施的满意度大于８０％，

规划实施良好。

分值在６０～８０分：行政主管部门对规划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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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实施的满意度在６０％～８０％；社会公众对规划

的认知度和实施的满意度在６０％～８０％。

分值在４０～６０分：行政主管部门对规划的认知

度和实施的满意度在４０％～６０％；社会公众对规划

的认知度和实施的满意度在４０％～６０％。

分值在２０～４０分：行政主管部门对规划的认知

度和实施的满意度在２０％～４０％；社会公众对规划

的认知度和实施的满意度在２０％～４０％。

分值在０～２０分：行政主管部门对规划的认知

度和实施的满意度小于２０％；社会公众对规划的认

知度和实施的满意度小于２０％。

３４　评价结果判定
［６］

综上所述，对指标进行打分后，还必须将指标

与相应权重相结合，从而得出海岛保护规划实施后

评价的总体得分；根据得分情况的不同，便可对海

岛保护规划实施情况作出初步判断。规划评价结

果分值在８０分以上的，表明海岛保护规划实施效果

较好，海岛保护和开发利用各项工作顺利展开，海

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规划作用明显；分值为

６０～８０分，表明海岛保护规划在实施中各方面比较

协调，规划起到一定效果；分值在４０～６０分，表明海

岛保护规划实施作用不大，各方面不太协调；分值

在２０～４０分，表明海岛保护规划实施情况较差，多

数目标难以完成，各方面协调机制较差；分值低于

２０分，表明规划实施情况很差，规划形同虚设，规划

作用无法体现。

４　结语

科学合理地进行海岛保护规划实施后评价、构

建规划实施评价机制，是促进规划成功实施的关键

步骤。海岛保护规划实施后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可为促进海岛保护规划顺利实施提供一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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